
关于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到责任片区协助社区和
指导物业开展疫情防控和市场经营主体复工

复产和创文创卫工作的通知

局领导、机关各科室：

当前，我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可控向好，但随着企

业复工复产市、学校复学以及交通运输逐步恢复，人员流动较大，

疫情态势依然复杂严峻。为全面落实“从全面防控向精准防控、

重点防控转变”的决策部署，根据州委组织部、州文明办关于“中

央和省州驻楚单位参与楚雄市城市基层党建共建和全国文明城

市共创责任片区”工作及“社区吹号、单位报到”的工作要求，

现就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到共建共创责任片区协助社区和指导物

业开展疫情防控和市场经营主体复工复产和创文创卫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开展时间

2020年4月10日至5月25日

二、参与人员

全局党员干部职工

三、责任片区

（一）住宿小区：灵秀小区金沙苑、香舍花都、加州阳光、

灵秀小区一组团。

（二）商铺：武警支队路口至灵秀小区一组团大门口牌坊（西

小山路口）道路两侧、灵秀小区一组团大门口牌坊至楚雄市老年

活动中心左侧路段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

（一）我局在 2020 年 2 月 29 日至 3 月 29日对共建共创责

任片区开展疫情防控和市场经营主体复工复市工作的同时，按照

“社区吹号、单位报到”的工作要求，继续安排人员协助社区和

指导物业开展疫情防控和市场经营主体复工复产和创文创卫工

作，不断推动责任片区创文创卫等各项工作有效落实。

（二）严守工作纪律，严格坚持上下班制度，按时到灵秀社

区签字报到（每天上午8点、下午17点），社区将每天对责任单

位人员报到和未报到情况以及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统计上报。

（三）全体干部职工按照计划安排时间开展工作，无特殊情

况不得请假，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计划时间参加工作的在科室内

进行调整（并报机关党委办备案），不得空缺。

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机关党委办公室

2020 年 4 月 7 日


